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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在国际法体系演变过程中的
角色认知与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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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国际法体系因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显著变化而处于深刻变革之中。 中国随着综合国

力的不断提高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而进入了新时代。 在当前国际法体系演变的过程中，
中国扮演现有国际法体系的遵循者、公平正义国际法理念的倡导者、未来国际法体系的建构者

等角色，在推动国际法体系朝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方向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

用。 为此，中国需要加强自身学习力、影响力和领导力等方面的能力建设，从国内、区域和国际

三个层次加大对未来国际法体系构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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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国际法发展的前

提。①自创建以来，国际法体系一直在跟随国际

社会经济、政治力量变化和发展的脚步不断调

整和完善。 特别是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革的特

殊时期，如“三十年战争”之于主权原则的确立，
“一战”之于国际联盟的形成，“二战”之于联合

国的成立。 冷战结束至今已有近 ３０ 年的时间，
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正由“一超独霸”向“群雄并

起”转变，国际法体系的发展也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机遇。 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作为正在崛起

中的且有能力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大国，中国如

何定位自身在国际法体系中的角色并在角色的

指引下加强能力建设，将直接影响未来国际法

体系的构建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一、当前国际法体系及其演变趋势

自 １６４８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缔结以来，
国际法经过三个多世纪的扩展，已逐步形成一

个区别于国内法的庞大法律体系，既相对稳定，
又不断发展和演变。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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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国际法体系的界定

关于法律体系的定义，一直是法学界争论

的焦点，不同的文化背景理解不同。 在西方法

律文化背景下，法律体系（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一语的

字面含义既可以指整体上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又可以涵盖法律实践活动的状况，甚至还囊括

了一个国家的法律意识、法律传统、法律职业、
法律角色等。① 英国法理学家约瑟夫·拉兹

（Ｊｏｓｅｐｈ Ｒａｚ）教授认为，每种法律必然属于一种

法律体系（英格兰法、日耳曼法、罗马法、教会法

或者其他法律体系）。 作为提出法律体系的第

一人， 奥 地 利 法 学 家 汉 斯 · 凯 尔 森 （ Ｈａｎｓ
Ｋｅｌｓｅｎ）在其早期的论述中提出，法律体系应有

最高立法者，且最高立法者应当满足：第一，受
人们习惯上的服从；第二，不服从于任何人；第
三，高于每一个法律所规定的主体。② 我国部分

学者则是在继承了苏联对法律体系概念的理解

之上，将其解释为：由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

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形成的一个呈

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③ 这种静态的、
片面的表述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 有

学者以价值法学为视角，提出法律体系应由多

个部分、多种要素组成，它们之间形成不同的结

构和层次，并相互关联，发挥功能和作用。④

综上，法律体系的概念和结构随着环境变

化和文化影响而不断发展和完善。 国际法虽自

诞生以来，缺乏凌驾于其他国际行为体之上的

最高立法机关，也被部分学者描述为国际法不

成体系或碎片化 （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⑤但随着调整领域的扩大以及司法机构的

急剧扩张，其作为独立的法律体系，与国内法并

行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与国内法律体系的特点

一样，国际法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处于持续不断

发展演进的动态过程，此外还受到国际政治等

因素的影响。 如在冷战期间，部分学者根据东

西方阵营的划分将国际法划分为资本主义法律

体系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⑥ 因此，国际法体系

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体系，与国际法行为体的

认同和看法紧密相关。 基于此，本文所指国际

法体系是国际社会默认的、主流的、被绝大多数

国际行为体所承认和遵循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

按照一定的方式组合形成不同的结构和层次，
并相互作用、发挥效能、不断完善的有机联系的

统一整体。

１．２　 国际法体系的特点

国际法体系在三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不
断补充完善制度、改革健全机制、壮大组织规

模，逐步形成了由一些内部相互联系的原则和

规则在一定的结构原理和制度规范下共同作用

的有机整体。 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第一，联合国作为全球最大和最有影响力

的国际组织，在推动国际法体系建设的过程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联合国，毫无疑问，依据其

宪章为促进法治发挥着全球中心的作用。”⑦《联
合国宪章》序言要求各会员国确认男女平等和

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信念，紧接着《联合国

宪章》第 ２ 条规定的七项基本原则对此种平等

作了进一步的确认，其宗旨是维持国际和平与

安全、持久的经济发展以及保护人权和社会正

义。⑧在此基础之上，联合国在编撰和发展国际

法、发动各国普遍参与多边条约、增强国际法的

实施与执行、加强国际争端的司法裁决等方面

积极推动国际法体系的建设，维护世界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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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公平与正义。①

第二，国际法规则作为法律规则，其效力已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从国际法解决问

题的层面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

科技革命以来，国际法除了关注战争与和平的

问题以外，涉及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国际环

境、能源、海洋、空间、网络等领域的其他非传统

安全方面的问题都是其研究的重点。 国际法是

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国际

社会对此有深刻认识。 从国际法参与成员的层

面来看，绝大多数已成为国际法体系的成员。
仅从联合国的会员国来看，目前已获得全世界

各国普遍承认独立的国家有 １９５ 个，其中有 １９３
个会员国②，剩下 ２ 个（梵蒂冈和巴勒斯坦）均是

其观察员国。
第三，国际法的话语权在当前以及今后一

段时间仍将主要由西方主导。 国际法是西方文

化的产物。③ 自国际法诞生以来，已被深深地打

上了西方文明的烙印。④随着欧洲文明的强势发

展，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

化等方面的强大优势，掌握着国际舞台的话语

权，使得国际格局在价值取向、法律体系、制度

安排、舆论导向等方面更多体现着发达国家的

意志和利益，国际法体系的话语权也不例外，如
世界贸易组织法律体系的建立。 虽然当前的国

际法如英国学者罗萨琳·希金斯（Ｒｏｓａｌｙｎ Ｈｉｇ⁃
ｇｉｎｓ）所指出的那样，不是一套给定的规则，而是

一个不断变化的系统，⑤非西方国家正在为提升

国际话语权而积极尝试，但短期内难以改变现

状，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法的话语权仍然由西

方主导。

１．３　 当前国际法体系的演变趋势

德国 外 交 家、 学 者 威 尔 海 姆 · 格 瑞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Ｇ． Ｇｒｅｗｅ）指出，目前存在走向美国霸

权的国际法体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体

系的两种相悖影响国际法基础的趋向。⑥随着冷

战的结束和两极格局的瓦解，美国成为世界上

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事务上采取强势攻势，
推行“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争夺制定国际

规则的主导地位，打着人权的旗号干涉他国内

政，公然违背现行国际法体系的基本原则和规

范，执意要当“国际法体系与规范的挑战者”⑦。
特别是“９·１１”事件以后，美国采取先发制人战

略，非法使用武力，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

克战争、叙利亚战争、利比亚战争等，打击恐怖

主义和“邪恶轴心国家”。 近期相继退出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巴黎协定》、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等行为，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反

感。 美国的强势姿态从客观上也反映国际法体

系受到强权政治的影响，国家之间利益的较量

与均衡改变着国际法的结构和内容。⑧

与此同时，中国、俄罗斯、欧盟、日本等国际

行为体不断壮大，逐步成为多极化格局中的一

极；其他新兴国际行为体如巴西、印度、南非等，
在处理地区性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 他们要求为在国际法体系中获得更多的话

语权而营造平等、和谐的国际环境，要求改革美

国主导的国际法体系。 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

的推进，霸权国家的地位正在逐渐削弱，国际社

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曾令良：“联合国在推动国际法治建设中的作用”，《法商

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第 １１２－１１７ 页。
阎学通：“无序体系中的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科学》，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１－３２ 页。
罗国强：“本体论语境下的国际法研究新进路”，《新疆大

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第 ５３ 页。
国际法起源于万民法（ Ｊｕｓ Ｇｅｎｔｉｕｍ），属于罗马法的一部

分，适用于罗马帝国内的外国人之间以及外国人与罗马人之间的

关系。 近代国际法鼻祖格拉秀斯在其经典著作《战争与和平法》
中，使用“Ｊｕｓ Ｇｅｎｔｉｕｍ”一词指整个国际关系的法律制度。 因此，它
的含义也由万民法转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共同遵守的法律。 １６４８
年，“三十年战争”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近代国际

法的产生。 随后，由于西方文明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西方

主导的国际法也作为规范国际关系的法律原则、制度和规范，在国

际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Ｓｅｅ Ｒｏｓａｌｙｎ Ｈｉｇｇｉｎ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Ｈｏｗ Ｗｅ Ｕｓｅ Ｉｔ，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ｐｐ．２－１２．
Ｓｅｅ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Ｇ． Ｇｒｅｗｅ，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ｙｅｒｓ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ｓｅ）， Ｔｈｅ Ｅｐｏｃｈ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Ｂｅｒｌｉ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ａｌｔｅｒ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２０００，ｐｐ．７０３－７０５．

中国国际法学会主编：《中国国际法年刊（１９８２）》，中国

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１９８２ 年版，第 １５ 页。
Ｄｕｎｃａｎ Ｂ． Ｈｏｌｌｉｓ， “Ｗｈｙ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ｎｓｅｎｔ Ｓｔｉｌｌ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Ｎ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２３， Ｎｏ．４， ２００５，
ｐ．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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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面临的威胁已由传统安全扩散至恐怖主义、
毒品和武器交易、跨国有组织犯罪、环境和气候

变化、民族和宗教冲突、邪教猖獗、金融动荡、信
息网络攻击、基因与生物事故、非法移民、地下

经济及洗钱、能源安全、武器扩散、传染病蔓延、
海盗和贫穷等领域，①亟须各国采取多边主义和

互惠共赢的方式，加强协调合作，运用国际法律

规则解决面临的共同问题，促进国际和平与自

身发展。 以“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为核心

目标的国际法体系将是其未来发展的趋势。

二、中国在国际法体系演变

过程中的角色认知

　 　 所谓角色是指与社会行动者的某种社会地

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

为模式，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

望。②角色认知则是指角色扮演者对自身角色的

认识，它是角色扮演的先决条件。 行为主体只

有知道自己是谁（身份认同），才知道自己想要

什么（利益）。③对于国家来说，一国会根据自己

的实力、价值、追求，确认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

角色、身份、地位和作用，④进而采取相应的行

为。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其
在国际法体系演变过程中不断调整自身的角色

认知。

２．１　 现有国际法体系的遵循者

１９７１ 年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

法席位标志着中国重返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主流

国际法体系，由此从国际法体系的“受害者”、
“游离者”转变为“参加者”。⑤ ４０ 余年来，在现

有国际法体系框架下，中国正加快步伐开阔视

野、参与国际事务，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主动

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为自身的发展搭建了广

阔的世界舞台。
第一，全方位加入国际组织，多领域参与国

际条约。 目前，中国已先后参加了国际民航组

织（１９７１ 年）、世界卫生组织（１９７２ 年）、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１９８０ 年）、世界银行（１９８０ 年）、国

际原子能机构（１９８４ 年）、国际刑警组织（１９８４
年）、亚太经合组织（１９９１ 年）、世界贸易组织

（２００１ 年）等 １００ 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⑥加入

或签署了包括《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１９７５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１９８２ 年）、《不扩散

核武器公约》 （１９９２ 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２００３ 年）、《巴黎协定》 （２０１５ 年）、《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协定》（２０１５ 年）等在内的 ４００ 多

项多边国际条约。⑦同时，广泛参加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国际会议，参与制定

国际规则、解决国际争端。 随着自身硬实力的

不断增强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树立，中国逐渐

成为国际法体系中不可替代的一员。
第二，合理利用国际法规则，维护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 在 １９７４ 年“中日韩东海大陆架事

件”、２００１ 年“中美撞机事件”中，中国依据国际

条约的规定，充分利用国际法律责任制度维护

自身的权益。⑧ １９８４ 和 １９８７ 年，中国先后与英

国、葡萄牙签署《联合声明》，以和平谈判的方式

成功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香港和澳门问题。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中国以条约为依据，充分考虑历史

原因和现实状况的立场，同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老挝等国通过

谈判缔结了边境协定，并利用这一机会，将中亚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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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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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的边境合作机制发展成为上海合作组织。①

该组织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探索国家间安

全合作模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地区

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活动的日益猖獗，中
国于 ２００９ 年签署《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主义公

约》，进一步加强与相关国家合作打击恐怖主义

的能力和效率。
第三，坚决维护国际法原则和规则的权威。

中国始终捍卫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

心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②法

律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任
何法律体系的成功运作都在于能够防止权力的

滥用。③然而国际法因缺乏强制执行机制，破坏

现行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行为时有发生。 如以

美国为首的北约以“人道主义”为由发动的科索

沃战争以及将预防性自卫权作为军事行动借口

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都严重损害了《联合国宪

章》不使用武力的原则。 在 ２０１１ 年初爆发的叙

利亚危机中，为 “合法”实施强制措施，美、英、
法等国更是积极推动联合国制定干预叙利亚的

决议。 对此，中国在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至 ７ 月的联合

国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决议表决中连续动用否决

权，阻止这些国家干涉他国内政，维护国际

正义。④

第四，担任国际组织要职，为国际社会作贡

献。 自 ２００３ 年史久镛当选国际法院院长、吴建

民当选国际展览局主席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

人走上国际组织的重要岗位，成为主要领导人，
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十余年间，中国人跻

身世界气象组织和万国邮政联盟核心决策圈

（２００４ 年），当选或被任命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

事（陈冯富珍，２００６ 年）、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

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２００９ 年）、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２０１１ 年）、联合国工业

发展组织总干事（李勇，２０１３ 年）、世贸组织副

总干事（易小准，２０１３ 年）、国际标准化组织主

席（张晓刚，２０１３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

主席（郝平，２０１３ 年）、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徐浩

良，２０１３ 年）、国际电信联盟副秘书长（赵厚麟，
２０１４ 年）、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秘书长（柳芳，２０１５

年）⑤和国际燃气联盟主席（李雅兰，２０１７）等。
在全球治理格局发生新变化以及国际关系民主

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自信而坚定地走

向国际社会，并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高级职务和

重要领导。 这既是对西方主导传统国际组织的

挑战，更是中国愿意更多承担国际责任的真实

体现。

２．２　 公平正义国际法理念的倡导者

公平和正义是人类所追求的最高价值，是
法治应当体现的精髓。⑥ 面对当前国际法体系

出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挑
战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等国

际法基本原则，国际规则制定和运用中南北失

衡问题严重，人道主义救援、气候变化、网络安

全等全球性问题解决机制亟待完善和健全等情

况，作为弱势方的代表，中国自重回国际法体系

以来，积极推进国际法治，倡导公平正义的国际

法理念。
第一，和平共处理念。 １９５３ 年年底，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由周恩来会见印方代表团时第一次

完整提出，并在随后中国六十余年国际外交战

略制定和实践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国际

法哲学精神的核心是公道、共生、平等、团结，本
质上与联合国倡导和坚持的国际法精神和宗旨

相通。 首先，作为中国理想世界秩序中最基本

的一个尺度，公道和公理指导中国在国际政治

中的行为表现，即不采用双重标准处理任何国

际问题。 其次，共生作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
与自然、国家与国家维系的基本价值，共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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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冲突的国际法向共生共处的国际法转变。
再次，平等使中国在国际法和国际秩序问题上

很容易接受并倡导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相互尊

重的主权平等说。 最后，团结意味着以相互包

容的思维，更多地从“合”而不是“分”来思考国

际秩序建设。①

第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理念。 为反对

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及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邓小平继承和发扬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以此为准则建立和平

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包括国际政治新

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充分反映广大发展中

国家的要求，维护和保障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

利益。②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倡导各国无论大

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应该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使用武力或以武

力相威胁，国际事务应由联合国与有关当事国

平等参与共同协商解决，任何国家都不应谋求

霸权和推行强权政治；在国际经济事务中逐步

建立起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生产、贸易与金融

体系，促进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发展。③

第三，和谐世界理念。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胡锦涛

参加亚非峰会，第一次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并
在随后的《中俄关于 ２１ 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

明》、联合国成立 ６０ 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等

重要场合进行补充和完善。 和谐世界理念的核

心是和合思想，提倡国际社会共同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精髓是贵和思想， 提倡多元文明共存共

生；基础是共赢思想，提倡各国加强合作， 推动

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共赢、共享、共同繁荣的

方向发展。 构建和谐世界就是要建设持久和

平、共同繁荣、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世界秩序，
要实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平、人民与人民之

间的友好。④ 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是中国站在

人类历史的高度追求更为公正、合理、和睦、包
容的世界的一种尝试，既与中国悠久的和谐文

化传统一脉相承，又承接了自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提出后指导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⑤

第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在当前相互

依赖的国际关系中，面对全球性复杂问题，任何

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

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要
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⑥ 近年来，中国领

导人多次在不同的国际场合积极倡导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 ２０１５ 年，习近平在第 ７０ 届联合国

大会上向全世界呼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

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

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⑦ 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是：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

依存的共同体，每一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的“利
益攸关方”，各国应从全人类长远利益出发来考

虑问题，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共同参与全球治

理。⑧ 十九大报告也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

基本方略。

２．３　 未来国际法体系的建构者

受国际力量对比悬殊的国际政治现状影

响，当前国际法的实践困境在于大国可以很容

易地摆脱国际法的限制，而中小国家难以从国

际法中得到保护。⑨ 随着超级霸权国优势的逐

渐消失，国际社会更加渴望建立和谐稳定的国

际秩序，国际法体系正在朝人类命运共同体方

向发展，中国在其中扮演建构者角色。
第一，建构环境。 无论国际法体系如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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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俜：“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教学与研究》，

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１ 期，第 ５１ 页。
曲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求是》，２０１３ 年

第 ４ 期，第 ５３ 页。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

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

网，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５ ／
０９２９ ／ ｃ１０２４－２７６４４９０５．ｈｔｍｌ。

同⑥，第 ５３－５５ 页。
苏长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国国际法理论体系的思

索”，《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第 １１ 页。



第 ６ 期　 陈　 柳：新时代中国在国际法体系演变过程中的角色认知与能力建设

变，和平与发展始终是联合国治下的国际法体

系坚守的目标。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及新

兴经济体的典型代表，中国“以积极姿态参与国

际体系变革和国际规则制定，参与全球性问题

治理，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稳

定”①；“中国将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

共同进步联系在一起，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

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

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②。
第二，建构规则。 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上

绝大多数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为改变长期以

来被动接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定规则的局

面，必须直接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使未来国际

法体系更多地体现发展中国家的意志，维护国

家利益。 为此，应提高中国参与制定国际法新

规则的能力和水平，加强中国在联合国国际法

委员会、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和其他国际造法机

构中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规则主导权的竞

争。③同时，加大培养通晓外语和专业知识的国

际化人才的力度，使他们能在更多的国际组织

中胜任更多和更重要的岗位，在规则起草和制

定中发挥人力资源的聚合作用，为更好地发挥

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作用提供智力保障。
第三，建构机制。 一方面，在现有国际法体

系内部完善机制。 如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
作的新安全观，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

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

全。④另一方面，尝试在现有国际法体系基础上

建立新机制，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如在金融

领域，创办了与基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的现

存国际金融体系模式截然不同的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⑤，设立丝路基金；在全球治理领域，实
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等。

三、新时代中国在国际法体系

演变中的角色转变与能力建设

随着国际格局的重组和中国综合国力的增

强，在当前国际法体系演变的过程中，中国从被

动参与到主动建构，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时期

占据主导地位，其对能力的需求也有所不同。
新时代，中国将在遵循已有国际法原则、制度和

理念的基础上，不断倡导公平正义的国际法理

念，积极推进国际法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从国

内、区域和国际三个层次加强对未来国际法体

系构建的贡献。

３．１　 角色转变与能力需求

中国在国际法体系演变过程中扮演现有国

际法体系的遵循者、公平正义国际法理念的倡

导者和未来国际法体系的建构者三种角色，不
同时期各有侧重，其能力需求主要体现在学习

力、影响力和领导力三个方面。
第一，现有国际法体系遵循者的能力需

求———学习力。 在加入联合国以前，中国游离

于国际法体系之外。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期，苏联

的扩张之势严重威胁美国的地位，中国的战略

地位迅速提高。 由于受到苏联的围攻以及国内

政治左倾的影响，内外交困的中国需要重新定

位，摆脱困境，走出孤立主义的怪圈，由此开始

缓和与西方的主导者———美国的关系，同时争

取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正式成为国际法体

系的一员。 面对国际法体系由西方发达国家主

导的现实，如何更好地运用既定的国际法规则，
维护本国利益，是中国作为国际法体系遵循者

的当务之急，学习力在这一时期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公平正义国际法理念倡导者的能力

需求———影响力。 自成为国际法体系的成员以

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其中最大的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２０１１ 年《中国的和平发展》 白皮

书”，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ｊｒｚｇ ／ ２０１１－０９ ／ ０６ ／ ｃｏｎ⁃
ｔｅｎｔ＿１９４１２０４．ｈｔｍ。

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在联合国成立 ６０ 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人民网，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 ＧＢ ／ １０２４ ／ ３６９９８８８．ｈｔｍｌ。
余敏友：“论 ２１ 世纪以来中国国际法的新发展与新挑

战”，《理论月刊》，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第 １１ 页。
邵沙平、黄颖：“新多边主义时代中国国际法的使命”，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第 ３２ 页。
陈绍锋在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美国研究》发表的《亚投行：中

美亚太权势更替的分水岭？》一文中指出了亚投行的提出标志着

中国由此前的国际规则接受者向规则缔造者的身份和战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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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

国家的利益。 随着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升以及

多极化国际格局的重要一极的地位凸显，中国

提出了与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一脉相承的国

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谐世界以及人类命运共

同体等一系列主张，积极倡导公平正义国际法

理念。 这一时期，中国通过传统文化传播、发展

模式引领、外交政策影响等措施，不断提高其对

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为国际法体系的发展增添

更多的非西方元素。
第三，未来国际法体系建构者的能力需

求———领导力。 ２００１ 年，在中国与国际法体系

之间关系发展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其
标志性事件是：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这表明中国与国际法体系融合的程度在不断加

深，中国将有更多的权利享受现有国际法体系

带来的福利，更有机会在制度框架下推动国际

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同年，“９·１１”恐怖主

义袭击表明，国际法体系正面临巨大挑战。 另

一方面，美国在现有国际法体系的领军地位正

在受到威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背离联合国

集体安全机制的“单边主义”在不断变化的国际

法体系之中缺乏存在的效力。 随着全球一体化

进程加速推进、新兴经济体不断成长、非西方文

明复苏发展，美国作为国际格局中唯一超级大

国的地位在不断下降，国际格局正在重组。 中

国只有抓住战略机遇期，加强自身领导力建设，
不断提高国际话语权，才能在未来国际法体系

的构建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３．２　 中国在国际法体系演变过程中角色转变的

动因

　 　 “二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越来越

多的国际行为体并与国际法体系相互作用，不
断影响和促进国际法体系的发展和演变。 同

样，中国基于外部和自身力量的推动，在国际法

体系演变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角色定位。
第一，中国在国际法体系演变过程中角色

转变的外部动因。 从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争霸

到冷战后的美国一超独霸，再到目前的多极化

格局发展趋势，以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

的国际法体系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非西方国

家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不断壮大、非传统安全

领域的不断延伸等因素都促使国际社会对以联

合国为代表的国际法体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

高。 中国作为非西方国家中发展势头最好、最
有能力代表新兴经济体的国家之一，肩负着推

动国际法体系向更加和谐稳定方向发展的重

任，因而在国际法体系演变的过程中被赋予了

更多的职责和义务。 甚至有人提出，继 １９ 世纪

是英国的世纪、２０ 世纪是美国的世纪之后，２１
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 虽然这种提法为时过

早，但中国在国际舞台的重要地位已有所显现，
如在 ２０１４ 年东亚峰会和二十国集团（Ｇ２０）峰会

的正式集体照中，我国领导人首次被东道国安

排在比美国总统更主要的位置上。①

第二，中国在国际法体系演变过程中角色

转变的内部动因。 中国应当且有意愿在国际法

体系演变过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是基于改

革开放以来所积聚的硬实力。 通常来说，硬实

力以一国的经济、军事、科技等物质力量为核

心，直接影响各国间的利益分配。 一国硬实力

越大，所获的利益也越多。②经济实力是硬实力

的重要组成，各国在未来竞争中的成败和在未

来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基本取决于各国未来的经

济实力。③ ２００１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对

外开放进入了全面开放、全面参与、全面合作、
全面提升的新阶段。④中国经济也随之飞速增

长，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大的引擎。 从国内生

产总值的国际排名来看，中国分别于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相继超过法国和英国，２００７ 年超过欧洲

第一经济强国德国，２０１０ 年超过日本而成为仅

８

①

②

③

④

阎学通：“现在谈‘中国世纪’太早了”，《环球时报》，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ｈｔｔｐ： ／ ／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ｏｐｉｎｉｏｎ＿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５９５９９１７．ｈｔｍｌ。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Ｈａｓｅｎｃｌｅｖｅｒ， Ｐｅｔｅｒ Ｍａｙｅｒ， Ｖｏｌｋｅｒ Ｒｉｔｔｂｅｒｇｅｒ， Ｔｈｅｏ⁃
ｒ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７， ｐｐ．
１０４－１１３．

高红卫：“２０３０ 年中国综合国力模型构建与预测”，《管理

观察》，２０１５ 年第 ２５ 期，第 ４８ 页。
胡鞍钢主编：《国情报告：第九卷·２００６ 年（下）》，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３１０－３１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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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①“十二五”时

期，按照 ２０１０ 年美元不变价计算，中国经济增

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 ３０．５％。②

目前，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世界最

大的贸易国，③承担联合国经费分摊比例达到

７．９２％，居世界第三。④伦敦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

（ＣＥＢＲ）全球经济预测，到 ２０３０ 年中国将成为

世界最大的经济体。⑤

在经济实力增强的同时，中国的军事实力

也在不断增强。 据瑞士信贷（Ｃｒｅｄｉｔ Ｓｕｉｓｓｅ）公布

的全球各国军事实力排名报告，中国的军事实

力位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⑥另

外，中国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显著增强，取得

了一批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成果：国际科

技论文数量稳居世界第 ２ 位，被引次数从 ２０１０
年第 ８ 位攀升至第 ４ 位；国内专利申请量和授

权量已居世界第 １ 和第 ２ 位；国家创新能力排

名有望从 ２０１０ 年的第 ２１ 位上升至第 １８ 位。⑦中

国的崛起已通过引入一种新的发展和强大的物

理过程重塑国际秩序。⑧

当前，中国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全力以赴，而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

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⑨。 新时代的中国将

进一步夯实物质基础，加强理念引领，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法体系的演变提供持

续的动力支撑。

３．３　 加强新时代中国在国际法体系演变过程中

的能力建设

　 　 新时代，中国在继续担当现有国际法体系

遵循者的同时，应更加强化公平正义国际法理

念倡导者和未来国际法体系建构者的角色意

识，将现有的硬实力转化为国际制度性权力和

对外关系的影响力和领导力，积极争取国际话

语权，特别是“制度性话语权”􀃊􀁉􀁒，加大对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法体系的贡献。
第一，巩固国内基础。 在尊重国际法、遵守

国际法、建设国际法和维护国际法的基础上，更
好地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加强国

际法的学习和研究，培养更多具有国际法专业

知识背景的后备力量，在不同的国际场合和专

业领域更加有效地运用现有国际法体系的规

则、原则和制度维护国家利益。 促进国内法和

国际法的良性互动，学习国际法治的优秀成果

并将其运用至国内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中，努
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确立法治强国的国家战

略定位。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持续提高国家综

合国力，构建民主和谐、开放有序、繁荣富强的

国内环境，打造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二，加强区域保障。 中国周边国家众多，

独特的周边关系和地缘格局决定了中国应以周

边地区为提升国际地位的主要支撑点和战略依

托。 同时受世界权力中心由西向东转移的影

响，亚洲也将成为影响国际格局的关键。 因此，
在推动国际法体系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将尤为

重视在本区域构建和平稳定、合作共赢的地缘

区域综合环境，利用东盟“１０＋３”、东盟“１０＋１”、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

刘芝平：“从与西方七国的经济对比中看中国的崛起”，
《天府新论》，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第 ４８ 页。

郭同欣：“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不断提高”，人民网，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ｈｔｔｐ： ／ ／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７ ／ ０１１３ ／
ｃ４０５３１－２９０２０３２４．ｈｔｍｌ。

杨泽伟：“‘中国梦’的国际法解读”，《武大国际法评论》，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第 １９ 页。

联大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通过了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联合国经

常预算的分摊比额。 其中，中国应缴纳经常预算的比额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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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平台，以“一
带一路”建设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为纽

带，积极推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区域

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为区域的发展保驾护航。
第三，扩大国际影响。 在政治领域，推动联

合国改革，加强南南合作，缓解南北矛盾，推动

国际关系向民主化方向发展。 在经济金融领

域，加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

发银行、亚太自贸区等国际金融机构和贸易服

务区的建设；代表新兴经济体，推动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ＩＭＦ）投票权比重的修改以及人民币国

际化的进程。 在安全领域，以反恐为目标，加
强大国之间的合作，倡导建立地区安全机制，
为人权国际保护创造条件，维护人类的和平与

稳定；加强信息时代的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抓
住机遇，引领国际规则和制度的制定。 在环境

保护领域，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谈判，倡导

不同类型的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以保障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发展空间，实现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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